
社團法人台灣疤痕協會 
｢推動疤痕人重返社會｣勸募活動 
募得款使用情形成果報告書 

一、目的： 

為協助大面積燒傷患者建立信心重返社會，並在醫療上、生活救

助上得到必要且妥善的協助，本會將 103 年度辦理｢推動疤痕人

重返社會｣勸募活動。 

 

二、期間： 

核准勸募活動期間：自 103 年 6 月 30 日至 104 年 6 月 29 日止 

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：自 103 年 6 月 30 日至 104 年 6 月 29 日

止 

 

三、勸募許可文號： 

衛部救字第 1030115784 號函同意辦理 

 

四、募款活動期間所得及收支： 

收入： 

103/06/30~104/06/30(募款活動期間)收入$0 元+利息$0 元 

合計$0 

收入 

項目 金額 

103/06/30~104/06/30(募款活動期間) $0 元 

利息收入 $0 元 

合計 $0 元 

支出： 

募款相關支出金額$0 元 

支出 

項目 金額 

行政費 $0 元 

伙食費 $0 元 

活動費 $0 元 

雜支費 $0 元 

場地費 $0 元 



合計 $0 元 

淨收入$0 元-支出$0 元=餘額$0 元 

淨收入 

項目 金額 

募款收入 $0 元 

利息收入 $0 元 

支出 $0 元 

  

合計 $0 元 

 


